关于全院化粪池清运及下水管道疏通服务方案

一 、招标项目
全院化粪池清运及下水管道疏通服务
二、招采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负责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南、主院区及康复医院范围内下水管道 疏通和清运化粪池污泥工作。
三、招采期限
合同期限一年。
四 、招采要求
1.清运化粪池380元/车，疏通下水管道75元/次，疏通主下水管 道135元/次，高压清洗管道18元/米)预计费用2.3万元/年。
2.对化粪池进行清理，清洁后池子干净无淤泥。把池盖复原后须 对现场进行清洗、打扫。
3.中标方工作人员在工作前，应做出充分的安全措施及警示标志， 以确保道路行车安全。如因中标方琉忽大意或处理不当面造成他人人  身伤亡或财物损失的，中标方应负责赔偿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、法  律责任。如因此给院方造成损失，中标方应予赔偿。
4.中标方须对其工作人员在院方区域内施工中发生的意外及伤亡 承担责任，负责通偿、投诉及赔偿等全部费用。
5.中标方工作人员在接到院方电后24小时内到方工作区域进行 清理工作，当日内需处理完成本次清理任务。
6.中标方应对清理出的淤泥、废弃物，按照环境保护部门要求对 医疗污泥进行消毒处理后自行处理，由于处理不当发生的一切后果均 由中标方自行承担。
7.中标方应为工作中使用的环卫车辆购买相关保险，并于本合同 签订时向院方呈交有关保险公司和投保的资料，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 一切责任事故均由中标方负责。

8.已完成疏通的下水管道若五日内出现堵塞，中标方应免费予以 处 理 。
9.未经院方书面同意，中标方不得转让给第三方在本合同项下的 权利和义务。
五、付款方式
按季度支付费用，具体费用依实际发生核算为准，每季度中标方 按照院方要求完成清理疏通工作，经院方签字确认后，中标方出具正 式发票，进行支付。




